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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鼓勵成績優秀之新生來校就讀，特訂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日間部四技新生入學助

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  

本校日四技新生且經由下列入學管道進入本校並已註冊入學新生1.高中生申請入學 2.技藝技能優      

良學生甄審入學、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甄 3.四技任何管道入學新生，參加      

全國性大賽累計兩次獲得前三名者 4.四技任何管道入學新生，就讀高中職歷年成績排行前三名進入      

本校就讀者。 

第三條 入學管道與助學金金額：  

(一) 高中生申請入學 

新學年度錄取，符合以下表格所列項目之一並已註冊之高中生申請入學在學新生。 

           新生助學金金額 

項目 

領取 8 萬元 

(每學期 1 萬元) 

領取12萬元 

(每學期1.5萬元) 

領取16萬元 

(每學期2萬元) 

領取24萬元 

(每學期3萬元) 

領取40萬元 

(每學期5萬元) 

學測報考五科者，任選四科，

級分達右側分數者，則可領取

該項新生助學金 

36 40 44 48 52 

學測報考四科者，四科核算相

加，級分達右側分數者，則可

領取該項新生助學金 

36 40 44 48 52 

學測報考三科者，三科核算相

加，級分達右側分數者，則可

領取該項新生助學金 

30 33 36 39 42 

學測報考二科者，二科核算相

加，級分達右側分數者，則可

領取該項新生助學金 

24 25 26 27 28 

註:表格中所列之學測級分數為原始尚未加權之分數總和。 

 

(二)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甄：新學年度錄取，並已註



 

冊之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甄在學新生，助學金總

金額新台幣捌萬元整，分四年八學期發給，每學期發給新台幣壹萬元整。  

(三) 參加全國性大賽累計兩次獲得前三名者：新學年度錄取，並已註冊之日四技任何管道入學在學新生，參

加全國性大賽(資格認定之標準比照入學當年度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簡章辦理)累計兩次獲得前三

名者，頒發助學金總金額新台幣捌萬元整，分四年八學期發給，每學期發給新台幣壹萬元整。  

(四) 就讀高中職畢業總成績排行前三名進入本校就讀者：新學年度錄取，並已註冊之日四技任何管道入學在

學新生，就讀高中職畢業總成績排行前三名者，頒發助學金總金額新台幣貳萬元整，分八學期發給，每

學期發給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五) 新學年度錄取並取得普通高級中學畢業資格之入學新生，頒發助學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第四條 助學金發放方式：  

(一) 獲得第三條第三項助學金者，每學期需代表學校至少參加二場校外競賽。否則次學期則停止發放本助學

金。 

(二) 符合第三條第五項助學金者，每學期學業成績表現維持學期平均成績75分(含)以上者，得續領次學期獎學

金，直至畢業為止（不含延畢生），如有一學期學業成績未達標準，則中斷助學金發放。 

(三) 新學年度入學新生於完成註冊入學後，由註冊組繕造條文第三條之相關學生名冊，提供給入學服務處據

以陳報校長核定後發放。  

(四) 符合本助學金申請資格者，若同時符合本辦法其他獎助金之申請資格時，則申請人僅能擇一辦理，不得

重複申請助學金。  

(五) 經核定受獎之學生，若辦理休學、退學、轉學、開學三週內未完成繳費或其他原因離校者，則停止發給

助學金，亦不得要求補發或續發未領之助學金餘額，休學後再辦理復學者將於當學期完成註冊手續經核

定後、將續發其未領助學金，領取助學金以八學期為限。  

第五條 領取助學金學生由學務處統一安排服務學習，每領壹千元整，服務時間一小時，每學期上限壹拾小時，

未完成應服務時數者，下學期不予續發助學金。 

第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入學服務處於年度預算中編列。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